乌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关于推进非税收入改革的决策部署，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财政部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性质的批复》（财综函〔2002〕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80号）、《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结合乌海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乌海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
称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各辖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协调本辖区内配套费征收管理工作，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协同做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
    第四条 配套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遵循“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专款专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及本市相关政策规定，不得擅自调整征收范围、标准和减免权限。
第二章 征收程序

第五条 各辖区应当严格按照本细则明确的征收标准、范围和程序开展配套费征收工作，区分地块区域、星级绿色建筑实行差异化征收，原则上整体不增加缴费人合法合规负担。
第六条 配套费由各区住建部门负责统一征收，自然资源、财政、发改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协同做好征收相关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住建部门：各类工程项目按照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地块区域等级、项目位置、工程项目建设面积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涉及相关信息或工程投资总额，核算配套费并进行征收。将建设单位和个人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信息同步自然资源部门。依据自然资源部门移交的竣工规划核实的面积或工程投资总额确认最终征收金额，进行多退少补。
（二）自然资源部门：在审核建设单位和个人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将地块区域等级、项目位置、工程项目建设面积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涉及相关信息或工程投资总额同步发送住建部门，在确认建设单位和个人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再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财政部门：负责配套费非税收入缴库监管、资金拨付审核、征收票据管理、监督检查配套费收支情况等。
（四）卫健、民政、发改、乌海军分区或武警、街道办事处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协同配合，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免征意见。
    第七条 凡在乌海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改扩建（指新增面积部分）的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本细则规定足额缴纳配套费。农牧民个人依法利用嘎查村集体土地新建，翻新的自用住房，不征收配套费。
    第八条 配套费计征标准及方式：
    （一）主要计征方式：按照工程项目的建筑面积计算，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注的建筑面积为基础征收；
    （二）特殊计征方式：对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按照工程投资的2.5%征收。
    （三）星级绿色建筑优惠：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在取得相应绿色建筑标识后，可按规定享受差异化征收优惠。（详见附件）
    第九条 缴费流程及时限：
（一）住建部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移交的相关信息后，向缴费单位或个人开具《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通知单》，载明建筑面积（或工程投资额），缴纳标准，缴纳金额，缴纳方式，缴纳地点等事项；
（二）缴费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收到缴纳通知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足额缴纳配套费。
    第十条 清算与补缴：
    （一）建设项目竣工规划核实时，自然资源部门将实测建筑面积相关数据同步至住建部门，住建部门对实测建筑面积与已缴费面积进行比对。实测面积小于已缴费面积的，由住建部门按原缴费标准退还多缴部分；实测面积大于已缴费面积的，缴费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收到补缴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补缴差额部分；
    （二）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按其最终获得的绿色建筑标识等级对应的征收标准完成配套费清算，多缴部分予以退还，少缴部分以上文规定进行补缴；
    （三）经批准享受配套费减免政策的项目，若变更原批准建设用途的（导致不再符合减免条件），需按现行征收标准补缴相应的配套费。

第三章 征收边界划分

    第十一条 征收边界划分
征收边界划分为一级地段、各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以及二级地段。城市地段级别的划分，由地方人民政府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有关规定具体划定。
一级地段划分即中心城区：依据《乌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心城区是以城镇主城区为主体，并包括邻近各功能组团以及需要加强用途管制的国土空间区域。海勃湾城区，西至黄河，东至城际快速，北至北纬一街，南至S318公路，面积5977.95公顷。乌达城区，西至包兰铁路支线，东至滨湖路及黄河，北至神北一街，南至乌尔特沟，面积1663.65公顷。海南城区，西至海南-乌达城际快速路，东至新西线，北至S217公路与棋干线连接线，南至恩格尔河，面积1882.95公顷。见附图1。
各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边界（见附图2）：
[bookmark: _GoBack]1.千里山镇。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下辖镇，地处海勃湾区北部，东与鄂尔多斯市阿尔巴斯苏木接壤，西临黄河，南至林荫街道办事处，北与鄂尔多斯市蒙西镇接壤，全镇面积185.14平方公里。
2.乌兰淖尔镇。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下辖镇，地处乌达区北部，东濒黄河与海勃湾区滨河街道，南与滨海街道相邻，西与苏海图街道、梁家沟街道相交，北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相连，行政区域面积75.60平方千米。 
3.巴音陶亥镇。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下辖镇，地处海南区南部，东南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接壤，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毗邻，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和乌达区隔河相望，北与海勃湾区相接，行政区域面积743.02平方千米。 
二级地段划分即城市市中心、各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以外的地段。

第四章 征收和使用

    第十二条 配套费为政府性基金，征收使用《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三条 配套费具体缴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科目，科目代码1030156，缴库科目和代码如有变化，以财政部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配套费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使用方向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外城市道路，桥涵，路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燃气，集中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及维修维护改造。
第十五条 配套费支出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科目，科目代码“21213”，支出科目和代码如有变化，以财政部规定为准。
第十六条 配套费具体使用方式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资金减免

    第十七条  配套费减免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范围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扩大减免范围或提高减免标准。免征配套费范围包括：
    （一）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旧住宅区整治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项目；
（二）医疗，养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三）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建设项目；
（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五）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等。
第十八条 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规定落实配套费减免政策，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变更执行。
减免配套费项目认定需主管单位出具认定报告，界定减免事由，杜绝违规减免。
    第十九条 免征审核程序：
（一）符合减免条件的项目，经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后，出具免征认定意见，住建部门依据免征意见减免配套费；
    （二）涉及医疗、养老项目的，需卫健、民政部门审核；涉及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需住建部门审核；涉及异地扶贫搬迁项目的，需发改部门审核；涉及军队后勤保障项目的，需乌海军分区或武警部门审核；涉及社区相关项目的，需街道办事处审核；
第二十条 本细则规定的配套费征收标准、征收程序等，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按程序报请市人民政府修订并公布。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取消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复收取的水，电，气，热，道路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收取类似名目费用，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一次性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多收、减收、免收、缓收，或者隐瞒、截留、挪用、坐收坐支等违规征缴、管理和使用配套费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逾期未缴纳配套费的，征收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征收部门可依法按程序予以追缴。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征收职能过渡期安排：2026年4月1日前已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且需征收配套费的项目，按照原征收方式征收和追缴；2026年4月1日及以后按照本细则规定的征收方式负责征收和追缴。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有关事项由乌海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乌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表


附件

乌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表

	征收类别
	按建筑面积
（元/m）
	按工程总投
资比例（%）

	乌海市
	一级地段：40
二级地段：30
	2.5

	各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
	25
	2

	星级绿色建筑
	一级地段：30
二级地段：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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